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境外研修辦法 

 
 

105.01.12 系務會議新訂通過 

105.10.21學位審查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5.11.15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10.26學位審查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11.14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處理學生至境外(國外

或大陸地區)大學校院短期或長期研修事宜，依「臺北醫學大學學生

境外研修作業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需符合下列資格方得申請境外研修： 

一、為本系在學學生。 

二、(一)欲申請實驗室研修者： 

1.已加入本系教師專題研究，具備基礎研究能力。 

2.大學部學生需修習至少一學期「專題研究」，並取得該課程指

導教授證明。 

3.碩、博士班學生需完成「論文計畫審查」或等同之研究能力證

明，並取得指導教授證明。 

(二)欲申請課程研修者： 

依照欲申請之學校規定。 

三、具備申請研修課程之語言能力之一。 

(一) 英語：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多益 550分以上或等同上述測驗

標準之證明。 

(二) 日語：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3通過。 

(三) 其他：欲申請之學校規定。 

第三條 學生需於申請日期截止前(依本系或欲申請之學校公告為準)向系辦公

室提出境外研修申請及繳交審查資料： 

一、保健營養學系學生境外研修申請表； 

二、自傳及境外研修學習計畫書； 

三、語文檢定證明及在校成績單； 

四、保健營養學系實驗室實習證明表； 



 

五、其他：欲申請之學校規定文件。 

第四條 本系學位審查委員會進行資料審查及面試甄選，依甄選成績決定研

修人選及排序。 

第五條 學生境外研修媒合核准後，如有變更或取消行程情事，應主動知會

系辦公室。如非不可抗力之因素取消，不再受理該生之境外研修申

請。 

第六條 學生申請境外研修得申請學分抵免，抵免科目及標準以「臺北醫學

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表」(如附件)規定為準。 

第七條 學生於境外研修期間，應配合該實驗室之規範，如有不良行為或表

現不佳者，則境外研修結束後不予認抵學分，且不得再次申請境外

研修。 

第八條 學生境外研修結束，應填具「學生境外研修科目學分認定對照表」，

且檢附修習全部科目及學分成績單正本或境外指導教授開具之成績

證明並繳交報告書。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境外研修學分抵免表 

計畫名稱 修習

時間 

抵免學

分數 

說        明 

海外實驗室

研修 

21 天 2 學分 1.完成國外大學的進修課程，學生需繳交實習合格證書、實習評

分表及實習報告書。 

2.學分計算：實習 21天以 3 週計算 

每週工作 5 天，一天 8小時， 

3 週共實習 120 小時 (8 小時×5 天×3 週) 

若實習課程以 1 學分需 54 小時(18 小時×3) 

則換算為 2.2 學分。 

3.開放選修課程 

學制 開放選修課程 

大學部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專題研究(五) (1 學分)、專題研究(六) (1 學分) 

碩、博班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境外研修(1 學分) 
 

1 個

月 

3 學分 1.完成國外大學的進修課程，學生需繳交實習合格證書、實習評

分表及實習報告書。 

2.學分計算：實習 1 個月天以 4 週計算 

每週工作 5 天，一天 8小時， 

4 週共實習 160 小時 (8 小時×5 天×4 週) 

若實習課程以 1 學分需 54 小時(18 小時×3) 

則換算為 2.9 學分。 

3.開放選修課程： 

學制 開放選修課程 

大學部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專題研究(五) (1 學分)、專題研究(六) (1 學分) 

碩、博班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境外研修(1 學分) 
 



 

大於 

6 週 

4 學分 1.完成國外大學的進修課程，學生需繳交實習合格證書、實習評

分表及實習報告書。 

2.學分計算：實習大於 6 週以 6 週計算 

每週工作 5 天，一天 8小時， 

6 週共實習 240 小時 (8 小時×5 天×6 週) 

若實習課程以 1 學分需 54 小時(18 小時×3) 

則換算為 4.4 學分。 

3.開放選修課程： 

學制 開放選修課程 

大學部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專題研究(五) (1 學分)、專題研究(六) (1 學分) 

碩、博班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境外研修(1 學分) 
 

日本太陽集

團海外實習

教學合作 

3 個

月內 

至多 4

學分 

1.完成日本太陽集團實習內容後，需繳交實習合格證書、實習評

分表及實習報告書。 

2.學分計算：同海外實驗室研修之計算方式。 

3.開放選修課程： 

學制 開放選修課程 

大學部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專題研究(五) (1 學分)、專題研究(六) (1 學分) 

健康產業實習(一)(1 學分)、 

健康產業實習(二)(1 學分)、 

健康產業經營與管理(2 學分) 

碩、博班 

專題研究(一) (1 學分)、專題研究(二) (1 學分) 

專題研究(三) (1 學分)、專題研究(四) (1 學分) 

境外研修(1 學分) 
 

 


